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台江國家公園土地分區證明申請收費說明 

收費方式 

一、親自到本處行政室繳納，受理時間為辦公日上午 9時至 12時、下午 2時至

5時。 

    地址：臺南市安南區四草大道 118號，電話： 06-2842600。 

二、以郵局匯票（受款人：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掛號郵寄

「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收，並於信封註明「繳納查詢國

家公園計畫範圍規費案件，電話號碼」。申請人另需負擔手續費。 

三、網路繳費：透過全國繳費網(https://ebill.ba.org.tw/)→政府機關相關費用→國

庫款項費用→(繳庫帳號：24085602124088－銷帳編號：電話號碼)並輸入您

的身分證號(或統編)，使用讀卡機以晶片金融卡帳戶繳款。申請人另需負擔

手續費。 

四、手機繳費：手機下載並操作「e-bill全國繳費網」APP進行繳費(並須同時下

載「台灣 pay」APP綁定金融卡)，所需輸入內容與網路繳費方式相同。申請

人另需負擔手續費。 

五、金融機構直接匯款：請以申請人為匯款人，並於匯款單填載下列資料 

    解款行-中央銀行國庫局【代號：0000022】 

    收款人戶名-內政部國家公園署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收款人帳號-24085602124088 

    申請人另需負擔手續費。 

 

 

  



申請費用對照表 

單位：新臺幣 

筆數 費用 筆數 費用 筆數 費用 筆數 費用 

1筆 350元 26筆 470元 51筆 650元 76筆 770元 

2筆 350元 27筆 470元 52筆 650元 77筆 770元 

3筆 350元 28筆 470元 53筆 650元 78筆 770元 

4筆 350元 29筆 470元 54筆 650元 79筆 770元 

5筆 350元 30筆 470元 55筆 650元 80筆 770元 

6筆 350元 31筆 530元 56筆 650元 81筆 830元 

7筆 350元 32筆 530元 57筆 650元 82筆 830元 

8筆 350元 33筆 530元 58筆 650元 83筆 830元 

9筆 350元 34筆 530元 59筆 650元 84筆 830元 

10筆 350元 35筆 530元 60筆 650元 85筆 830元 

11筆 410元 36筆 530元 61筆 710元 86筆 830元 

12筆 410元 37筆 530元 62筆 710元 87筆 830元 

13筆 410元 38筆 530元 63筆 710元 88筆 830元 

14筆 410元 39筆 530元 64筆 710元 89筆 830元 

15筆 410元 40筆 530元 65筆 710元 90筆 830元 

16筆 410元 41筆 590元 66筆 710元 91筆 890元 

17筆 410元 42筆 590元 67筆 710元 92筆 890元 

18筆 410元 43筆 590元 68筆 710元 93筆 890元 

19筆 410元 44筆 590元 69筆 710元 94筆 890元 

20筆 410元 45筆 590元 70筆 710元 95筆 890元 

21筆 470元 46筆 590元 71筆 770元 96筆 890元 

22筆 470元 47筆 590元 72筆 770元 97筆 890元 

23筆 470元 48筆 590元 73筆 770元 98筆 890元 

24筆 470元 49筆 590元 74筆 770元 99筆 890元 

25筆 470元 50筆 590元 75筆 770元 100筆 890元 

※申請筆數超過 100筆以上，請自行核算費用。 


